
 

 1 

杭州市征地补偿政策对农民生活影响的调查1 

王济伟 俞一帆 杨炯威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 杭州 310000 ） 

【摘 要】在杭州市 4个区县展开问卷调查，对失地农民生存现状以及其所受到的保障制度进行了解，归纳总结

出杭州市征地补偿政策对失地农民生活的影响。同时，结合对部分失地农民的访谈结果，探寻现有征地补偿政策的

不完善之处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与政府、村委拆迁相关负责人沟通，全面了解征地补偿政策及其对失地农民的

保障情况，深入挖掘失地农民生存困境的内在成因。根据样本数据及访谈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征地补偿；土地征迁；农民生活；保障制度；安置方式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自互联网时代来临,杭州市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浓厚的人文底蕴抢占发展先机，又一次迎来了城市化的高峰。然而，城

市化发展如火如荼，城市空间迅速扩展，导致对土地的需求增加，大量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用地，失地农民人数不断上涨，仅

2016 年杭州市萧山区安置拆迁户就达3198 户。尽管针对失地农民杭州市已制定了较好的政策与保障机制，但其生活保障仍存在

不足之处。本文通过实地社会调查，探讨如何完善失地农民享有的补偿和保障制度，使得失地农民有一个安定的生活。 

1 调查项目概况 

1.1 问卷调查 

为深入了解杭州市失地农民的现状，本项目组对杭州市失地现状进行了专项调研，本次调研主要采取典型调查的方式，选

取了萧山区、余杭区、富阳区、桐庐县等四个城镇化进程快速的市郊区、县。根据《2016 年杭州市统计年鉴》统计数显示，萧

山区、余杭区、富阳区、桐庐县 2015 年底非城镇人口数分别为 475522 人、410070 人、222092 人、90554 人，分配四大地区样

本量为 148、128、69、59,总样本量为 404,比例接近5.25:4.53:2.45:1。 

由于本项目组主要问卷发放对象为失地农民，选定的四个地区中分别抽取几个较大规模的拆迁区域，在各选中区域人群聚

集地采用“右手偶遇抽样法”采集数据。以萧山区为例，选定宁围、河庄两个较大的拆迁街道。 

1.2 访谈调查 

本次调研的访谈对象主要是各区的土地资源局人员、村镇拆迁负责人以及部分失地农民。本项目组通过不同地区的农民了

解各区县不同政策下的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通过各区土地资源局人员探讨征迁政策与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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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来源以及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分析 

2.1 样本区县分布 

本次试点调查历时 7 天，共发放 404 份问卷，回收 378 份，回收率为 93.56%。其中出现落填、前后矛盾等问题的无效问卷

共计 17份，剔除后有效问卷为361 份，问卷有效率达 89.36%。 

表 1各地区的样本量 

地区 萧山区 余杭区 富阳区 桐庐县 合计 

有效问卷数量 145 96 64 56 361 

实际发放数量 148 128 69 59 404 

有效回收率(%) 97.97 75.00 92.75 94.92 89.36 

2.2 样本数据的初步分析 

2.2.1 征地意愿分布 

表 2征地意愿分布表 

   

 频率 百分比（%） 

不愿意 123 34.1 

愿意 238 65.9 

合计 361 100.0 

由表 2可知，愿意接受征地的人数远多于不愿意的人数，愿意人数所占比例 65.9%,不愿意人数所占比例34.1%,侧面反映征

地在农民心中利大于弊。 

表 3愿意征地原因分布表 

 响应 个案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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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获得一笔补偿收入 179 28.87 29.75 

做农活外的工作挣钱更多 62 10.00 10.30 

生活标准提高 159 25.65 26.43 

可转为居民户口 81 13.06 13.46 

改善地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 127 20.48 21.11 

其他 12 1.94 1.99 

总计 620 100.00 103.05 

从表 3,可以看出愿意接受征地，其原因主要集中在选项 1、3、5,这三个选项分别代表的是可以获得一笔补偿收入；生活标

准提高（非生活质量）；改善地方交通、学校、通讯、医疗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其他原因所在比例最小，仅为1.94%。 

表 4不愿意征地原因分布表 

 响应 个案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征地补偿费太低 69 16.8 57.0 

生活无保障 68 16.6 56.2 

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36 8.8 29.8 

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43 10.5 35.5 

 

 响应 

个案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58 14.1 47.9 等待土地进一步升值 

生活成本上升 66 16.1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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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村层层截留 44 10.7 36.4 

没有补偿和保护农业用地的措施 25 6.1 20.7 

其他 1 0.2 0.8 

总计 410 100.0 338.8 

从表 4 可知，不愿意接受土地征收的原因较为分散，各原因选项基本都集中在 10%左右，最多一项也只有 16.8%,而这部分

人认为征地补偿费用太低。选择其他原因的人数最少，仅占比0.2%。 

2.2.2 征地补偿形式 

表 5安置方式交叉分析表 

目前安置方式 

响应 

个案百分比（%） 期望安置方式 

响应 

个案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货币安置 351 54.9 97.2 货币安置 351 29.2 97.2 

留地安置 230 36.0 63.7 留地安置 272 22.6 75.3 

社会保险 39 6.1 10.8 社会保险 290 24.1 80.3 

就业安置 14 2.2 3.9 就业安置 255 21.2 70.6 

异地移民 1 0.2 0.3 异地移民 7 0.6 1.9 

其他 4 0.6 1.1 其他 28 2.3 7.8 

总计 639 100.0 177.0 总计 1203 100.0 333.2 

安置方式中，比例最高的是货币安置，其次是留地安置。各地区政策同样反映了这一情况，即补偿方式可供选择，但货币

安置和留地安置是主要方式。社会保险、就业安置、异地移民以及其他比例都比较小。而原有政策中，社会保险以及就业安置

政策相对较少，农民享受不到政府在这两方面的补偿，心中期望与现实不符。在个案百分比中，货币安置是目前实际操作和期

望补偿安置方式中比例最高的一个，高达 97.2%。而异地移民以及其他安置方式的选择人数较少，反映了失地农民更倾向于在原

居住地建造新的家园。为了更直观看出其中的差异，本项目组绘制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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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可以看出，货币安置和留地安置与当地的农民期望一致，但其他的补偿方式，均没有达到农民的期望值。社会保险

以及就业安置的方式在失地农民中呼声较高，居民的期望安置方式更为多元化、有预见性。. 

2.2.3 征地后收入来源 

表 6征地后收入来源分析表 

 响应 

个案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个体买卖 1 0.2 0.3 

手工业制作 56 8.4 15.5 

外出打工 219 33.0 60.7 

务农 47 7.1 13.0 

固定工资 92 13.9 25.5 

其他 4 0.6 1.1 

总计 664 100.0 183.9 

由表 6可知，样本地区在征地后，有33.3%的失地农民仍依靠外出打工来维持生计，其次就是固定工资。通过调查可知，其

固定工资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房屋出租。正因如此，部分地区的农民并不期望被征地，因为征地后会减少固定收入。个体买卖及

其他占比很小，均不超过 1%。综上所述，失地农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外出打工、固定工资、手工业制作等方式，其个案百分比

分布与相应的百分比也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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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征地前后收支比较 

表 7征地前后收入情况分析表 

征地前月收入                                  征地后月收入 

 频率 百分比（%） 频率 百分比（%） 

1000 元以下 0 0 0 0 

1000-2000 元 6 1.7 3 0.8 

2000-3000 元 16 4.4 10 2.8 

3000-4000 元 30 8.3 54 15.0 

4000-5000 元 102 28.3 89 24.7 

5000 元以上 207 57.3 205 56.8 

合计 361 100.0 361 100.0 

由表 7 可知，征地后高收入人群所占比例稍有减少，但低收入人群比例明显降低。由此可见，农民群体在征地后贫富差距

有缩小的趋势，并且从整体上看，月收入趋向于增加， 

表 8征地前后支出情况分析表 

征地前月支出                         征地后月支出 

 频率 百分比（%） 频率. 百分比（%） 

1000 元以下 7 1.9 3 0.8 

1000-2000 元 32 8.9 24 6.6 

2000-3000 元 58 16.1 49 13.6 

3000-4000 元 50 13.9 84 23.3 

4000-5000 元 21 5.8 65 18.0 

5000 元以上 193 53.5 136 37.7 



 

 7 

合计 361 100.0 361 100.0 

由表 8可知，征地后特高与特低支出人群所占比例稍有减少,开始向 3000-4000 元和 4000-5000元这两个区间靠拢。这说明,

居民群体在征地后,生活环境中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日常支出趋于稳定。从整体上看，月支出趋向于增加. 

2.2.5 对于政府工作的期许 

表 9被征地居民对于政府工作敢期望 

 响应 

个案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增加征地拆迁工作的透明度 263 26.8 72.9 

加强技能培训和劳务输出 183 18.6 50.7 

提高补偿标准 241 24.5 66.8 

解决被征地农民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后顾之忧 205 20.9 56.8 

被征地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 82 8.4 22.7 

其他 8 .8 2.2 

合计 982 100.0 272.0 

由表 9可知，在被调查的对象当中，最大的需求分别是增加征地拆迁工作的透明度和提高补偿标准，占比达到 72.9%和 66.8%。

这反映着居民对于自身权益拥有极高的重视程度。其次是解决被征地农民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和加强技能培训和劳务

输出这两项需求，占比分别为 56.8%和 50.7%,也都过半，说明大部分的居民需求并不局限于眼前的补偿，还有对于未来生活质

量的考虑。再其次是对被征地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的需求，占比为 22.7%,表达了居民对于社会公平性的诉求。 

3 调查问卷结果总结 

3.1 土地征用及补偿情况 

3.1.1 失地居民大多对征地持赞成态度，但仍有反对声音的存在 

被调查者中，愿意接受征地的人数占总比例的大多数，为 65.9%。可观的补偿款、更高的生活标准、更好的基础设施是他们

支持征地最主要的三处原因。征地是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但城市发展的根本目的是给予本地居民更好的生活条件。大

部分居民愿意征地，这是相信社会对于他们的承诺，并且对于征地后生活环境的改变报以一定的期待。 

不过仍有小部分不愿意征地，占比例约 34.1%。他们反对征地的原因多种多样，担心补偿款低、生活无保障、生活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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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为集中。这三个人们最为担心的部分，同样也是城市化进程中带给失地农民最大痛处的地方，值得后续深入研究，寻找对

策。 

3.1.2 目前征地补偿形式较为单一，失地农民期待更为全面的补偿机制 

由调查结果可得，目前在杭州地区的征地安置方式中，仍以货币安置和留地安置为主，其他诸如社会保险、就业安置、异

地移民以及其他安置方式占比很小，说明目前安置方式中存在手段过为单一的问题。 

根据失地农民对于心中期待的安置方式进行对比会发现，现有较为单一的安置方式确实不够人性化。失地农民固然追求货

币安置和留地安置等“硬补偿”，但是考虑到自身长远的生活质量与发展前景，社会保险和就业安置等多元化的“软补偿”也

是需要统筹兼顾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未来研究补偿机制时，社会应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进

行讨论。 

3.1.3 收入来源主要来源于外出打工 

本项目针对杭州市周边地区的失地农民进行调查，统计发现.有 33.3%的失地农民依靠外出打工获取收入，而有 13.9%的失

地农民是依靠固定工资。在交谈过程中也发现，其固定工资主要是通过房屋出租来获取大部分的固定收入。手工业制作的人群

占 8.4%,务农、个体买卖以及其他比例都是较小的。外出打工需要失地农民掌握一定的技能，才能最有效获得工作。但这对部分

文化水平较低的失地农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3.1.4 征地后收入有所提高，支出趋于增加. 

征地后高收入人群所占比例有所减少，但不明显。低收入人群比例明显降低。由此可见，农民群体在征地后贫富差距有缩

小的趋势。征地后特高人群与特低支出人群所占比例稍有减少，开始向 3000-4000 元和 4000-5000 元这两个区间靠拢。这说明

居民群体在征地后，生活环境中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日凿支出趋于稳定。结合收入与支出增减比，可以得出失地农民的收入

相对有所提高，支出也趋于增加，生活层次逐渐提高。 

4 结论与建议 

4.1 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在农村中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并不高，失地农民也没有享受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弱势群体。在

这样的背景下，城乡居民的经济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因此，政府应根据当地经济水平，建立适合当地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形式，

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 

4.2 完善失地农民就业保障制度，鼓励其积极创业 

对于部分收入来源单一且依靠农业程度高的失地农民，失地后，即使其想通过其他方式（如外出打工等）获取收入，但由

于其专业技能不够，难以找到匹配合适的工作岗位。针对这部分农民，首先，政府应建立一个完善的技能培训体系，并聘请有

专业技能的老师开展再就业培训，帮助其获取新知识、新技能来应对日后工作所需。其次，适当开放专门针对失地农民的工作

岗位，整合并发布相关工作信息，扩大失地农民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对于失地后有创业意向的农民，政府可以给予相应的优

惠政策，并视情况给予补助款，帮助失地农民更好地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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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完善补偿标准，并将安置方式多元化 

现有货币安置与留地安置已经满足不了失地农民的需求，政府需要将补偿与安置方式多元化，可以让当地的失地农民有更

多的选择余地，不仅仅局限于货币安置与留地安置。在问卷调查过程中，社会保险和就业安置是呼声较高。政府可以先从这两

方面着手开展补偿与安置机制的实施。  

4.4 积极开展讲座与培训，走持续发展道路 

政府征地补偿有采用货币安置的方式，对于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失地农民，面对巨大的补偿款，不知道如果将金钱安置合

理化。政府就可开展有关理财讲座，教授当地的失地农民有关知识,将所得钱款合理化使用，并可产生持续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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